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

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系務會議通過

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十四日系務會議修訂

民國一○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系務會議修訂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 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(以下稱博士生)於入學後，應由指導教授召集系內三位或三位以上專任教師，組成課程委員會，商定研究生修習之科目，並於第一學期末送系備查。如有需要，博士生得在國內外大學院校之研究所選修相關課程。

第 三 條 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，並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（以下簡稱資格考核），始得由本系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。

第 四 條  博士生入學後第六學期 (不含休學期間)結束前須完成「資格考核」，如因故需延期，得由指導教授提出。

第 五 條  「資格考核」包括筆試和口試：

1. 筆試科目為生物學和專門科目共二門。

2. 形式及科目由系主任聘請三至五人之資格考試委員會負責，考試委員會決定範圍後出題，並以書面送系備查。指導教授不得為出題老師。
3. 口試含論文計劃報告及筆試之專業科目問題等，由指導教授推薦口試委員名單，口試論文委員會為三或五人組成，含指導教授及至少一名本系老師，並由指導教授之外的本系老師擔任召集人
第 六 條  第一次資格考核未通過者，應擇期再參加一次考試；仍未通過者即予退學。

第 七 條  本實施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送教務處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

